《微分方程数值解II》

2009.11.30
第3周，第5次课后阅读：
Leveque 书：Chapter  3.7-3.11;  Chap 4 -4.7

课后作业：
Leveque 书：习题 3.3(a), 3.4

11．30 修改规定：

1. 每星期（1、3）收上一周（1、3）布置的习题。最迟只收上上周的作业，且这种迟交作业的情况只允许2次。超过3周的作业不予登记。此规定从第四周起严格执行。

2. 习题即使没有做正确，但可看出求解过程的仍给与相当高的平时成绩。（此为监促练习）
3. 平时作业要占总成绩的20%。
4. 1月20日最后1次课课堂闭卷考试。
5. 作业交给助教李啸。
袁礼 lyuan@lsec.cc.ac.cn
Tel: 62625219
